渌口区林业局2021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林业局是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主管林业工作的正科级行政事业单位，现有股室站9个，下设3个二级机构：凤凰山国有林场、军山国有林场、株洲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3．人员情况：

区林业局机关本级2021年末人数57人，其中：局本级参照公务人法管理人员12人（含机关工勤编制1人），局本级事业编制44人，离休人员1人（林业局发放离休费等）。

2021年度本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调入1人。

2021年末遗补人员11人（含凤凰山林场3人）区林业局3个二级机构2021年末实有在编在职人员34人，其中：区林科所在职6人，凤凰山林场在职18人，军山林场在职1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初预算人员56人，区级财政预算安排林业局基本支出12971400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经费7067700元、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791200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经费563200元、业务性商品和服务费4549300元（其中：专项业务费-非税执收成本100000元及林业有毒有害物质补贴171400元、专项业务费-造林规划调查验收业务支出131000元列基本支出、专项业务费-防火经费177000元列基本支出、专项业务费-林业基础设施维护费85600元列基本支出、专项业务费-征占林地报批业务支出306200元列基本支出、入驻单位经费10000元列基本支出、专项业务经费-造林苗木400000元列基本支出、专项业务经费-其他林业专项活动工作经费50000元列基本支出、专项业务经费-军山及凤凰山林场人员经费保障3518100元列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森林培育（造林苗木费）400000元。累计区级财政2021年初预算安排经费13371400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林业局项目支出35495894.75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4397450元。

1、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专项用于凤凰山林场防火隔离带建设100000元。

2、森林管护3200元：湘财预2020.330号2021年中央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资金。

3、停伐补助160000元：（1）湘财预2019．294#  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有关资金，国有林场停伐补助150000元，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141800元（本年度区财政拨款108808.65元），国有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21600元（中央财政资金）其中20000元。（2）湘财预2020.325号2021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天然林商业性停伐补助140000元。

4、其他天然林保护支出160000元：2020.135#预拨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160000元。

    5、其他退耕还林还草支出582825元：湘财预2019．298#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本年支出29625元; 湘财资环指2020．50号2020年第二批湘江保护和治理相关重点工作财政奖补资金，退耕还林还湿试点，本年支出553200元。

6、农村社会事业支出720000元（市级财政资金）：上年结转  株财农指【2019】86号2019年农林品牌建设资金，本年列支50000元，株财国指2020．67#2020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列支670000元。

    7、森林资源培育5713376元：其中：（1）湘财预2019．298#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632000元，森林抚育632000元，上一轮退耕还林纳入森林抚育补助120100元，本年58860元（2）造林苗木220487元，（3）湘财建二指2018．87#2019年第一批造林补助资金本年支出220909元。（4）湘财预2020．330# 2021年中央造林补贴资金3000000元，中央森林抚育补助700000元，上一轮退耕还林纳入森林抚育资金240200元，本年830070元。（5）上级指标 湘财预【2019】150号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1921700元。（6）株财国指【2020】35号2020年度国有林场改革市级补助资金250000元。（7）湘财预2020．330号2021年中央造林补贴资金3000000元、中央森林抚育补助700000元、上一轮退耕还林纳入森林抚育资金240200元，本年284850元。（8）湘财建指2020．142#2020年森林草原资源培育专项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1926500元。

    8、技术推广与转化250000元：湘财预2020．135#预拨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

    9、森林资源管理198200元：湘财资环指2020．74#2020年森林禁伐省级补助资金198200元。

10、森林生态效益补偿6554028.84元：（1）上级指标  湘财预【2019】150号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护补助10380.9元（2）湘财预 2019．295#202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1394831.53元。（3）安排区林业局2019年县级公益林（94056．8亩）补助资金523955.77元。（4）湘财预2020．330号2021年中央和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4,624,860.64元。
    11、自然保护区等管理20000元：湘财预2019．209#2019年中央财政天然商品林集团和个人管护补助资金20000元。

    12、动植物保护133425.38元：株财国指2021.14#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主体退出补偿市级资金。

    13、产业化管理1961656元：（1）湘财预2020．335# 2021年中央财政油茶低产林改造资金960000元。（2）湘财资环指2020．42#2020年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资金（征占林地易地植被恢复生态产业）333．9万元。本年801656元，（3）湘财资环指2021.9#2021年第二批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资金，林下经济产业资金200000元。

    14、林业草原防灾减灾330880元：（1）湘财资环指2020．46# 2020年第三批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防灾减灾，本年支出40000元。（2）湘财预2020．335号2021年中央财政森林防火资金，本年支出290880元。

    15、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12913950.06元：（1）在非税省级下拨的森林植被恢复费中安排造林苗木、造林补助和勘测设计费用等1584190元。（2）湘财资环指2019．36#2019年森林植被恢复费支出200000元。（3）安排自然保护整合预案编制服务采购等经费63240元。（4）在非税植被恢复费收入中安排林木保险专项资金339200元，2019年省重点防护林工程项目配套资金300000元。（5）湘财资环指2020．42#2020年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与发展资金征占林地易地植被恢复300000元，生态支撑50000元，林路建设200000元，合计550000元。（6）湘财预2020．181#2020年度茶油大县奖励资金本年支出8739200元。（7）解决军山国有林场管护用房改造缺口资金50000元。（8）安排2019－2020年度农村道路绿化奖补资金2331608元。（9）湘财预指2019．52#2019年度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本年1006200元。（10）湘财建指2019．32#2019年特殊林木培育基地等其他林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项目400000元。（11）本级追加 安排2020年罚没收入资金530000元。（12）湘财建指2020．175#2020年直属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300000元。（13）湘财建指2019．21#2019年森林资源培育专项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长江防护林2000000元，森林质量精准提升1500000元，支付267750元。（14）安排垫付解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禁食退养奖励资金311325.91元。（15）安排林地报批工作经费100000元。（16）安排开展2021年油茶大县项目申报及上级考核评价工作经费295997.82元。

16、农业保险保费补贴878791.8元：领导批示付区级财政公益林保险补贴59728.8元，湘财预【2020】88号 付省级财政农业保险补贴819063元。

17、其他农林水支出100000元：上级指标 株财农指2021.12号 财政农业资金，用于乡村振兴引导，渌口区凤凰山林场专项100000元。

18、公路养护600000元：湘财建指2020．21#2020年第三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20年林路养护项目资金200000元，湘财建指2021.56# 2021年林路养护项目资金400000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渌口区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要求，本单位 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4849.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76.81万元，项目支出3472.60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全区森林防火形势平稳，森林火灾发生率远低于0.9‰控制指标。未发生一例林业生物灾害。完成造林0.8万亩（其中油茶造林0.22万亩）、油茶低产林改造1.24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0.3万亩、退化林修复0.7万亩、珍稀树种培育0.06万亩、生态廊道建设0.025万亩和封山育林2.5万亩，落实森林抚育项目13.9万亩。造林成活率、造林质量大幅提高，促进森林健康，提高森林质量。按期完成项目进度率100%。推进野生动物禁食退养后续工作，落实野生动物退养转产转型23户；按照应接尽接的要求，接种新冠肺炎疫苗40人。（对9家企业（含林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走访180余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13处，整改消除隐患26处，销号率100%。民生实事方面。继续提供生态公益林护林员岗位249个，整合项目资金60万元，从全区各村聘请249名建档立卡脱贫户为护林员，实现人均护林工资收入5000元。已完成2021年各镇国家级公益林资金684万元资金的发放工作。全面推行林长制。在全市率先启动林长制工作，率先印发区级实施方案、考核办法和工作制度，设立区镇村三级林长近300名。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工作。征地拆迁工作稳步推进，签订征拆协议1户2栋，创文创卫持续值守60余天，为网格责任区的小区规划和新建绿化带100米。

经济效益方面：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效益方面：防灾减灾，绿化美化环境，促进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生态效益方面：推进生态建设，促进森林健康，涵养水源，防范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指标：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森林健康。
服务对象满意度99%。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退休人员慰问、驻村工作、党建、工会补助等支出因没有预算占用行政运转经费，导致行政运转经费严重不足。资金支付不及时，导致预算执行率略低。三公经费预算基数少，绩效目标制定略高。要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计划，强化预算执行。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精细化的预算管理机制、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加快财务监管体系建设、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强化财务风险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收支平衡”的原则，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强化预算执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推进预算公开。加强财务监督和绩效评价，把绩效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林业项目经费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以强化资金使用效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每年的林业惠农补贴、林业发展专项经费、林业扶贫等专项资金都要接受省级和市级财政部门的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全部进行量化考评。进一步完善财务监督制度，强化重大林业项目经费的全过程审计。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我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7分。

2.充分应用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将其作为资金安排、完善政策制度和加强支出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按要求公开绩效自评情况和整改情况，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